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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666              股票简称：西南药业        编号：临 2015-056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构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26,410,256股。 

2、发行价格：39.00元/股。 

3、发行对象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限售股(月) 

1 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384,615 12 个月 

2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33,333 12 个月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43,589 12 个月 

4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46,153 12 个月 

5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2,566 12 个月 

 合计 26,410,256 - 

4、预计上市流通时间：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6月10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5、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6、释义（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的含义如下：） 

本公告 指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构暨股本

变动公告 

上市公司、西南药业、本

公司、公司 
指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666 

置出资产 指 

西南药业截至基准日 2014 年 4 月 30 日经评估的全部资

产、负债扣除截至该日经审计的累计未分配利润对应的等

值现金 11,284.09 万元之后的剩余部分 

注入资产 指 
西南药业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资产，即奥瑞德 100.00%的

股权 

奥瑞德 指 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已变更为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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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本次重组 
指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转让和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四项交易的合称 

太极集团 指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129  

太极有限 指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为太极集团控股股东，持有太极集团

38.81%股份 

注入资产交易对方 指 奥瑞德的 45 名股东 

上海泓成 指 
上海泓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上海

泓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祥禾 指 上海祥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哈工大实业总公司 指 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司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 指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瑞盈精选 指 深圳市瑞盈精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松禾 指 苏州松禾成长二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精致 指 上海精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中小企业天津创投 指 中小企业（天津）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苏高投创新科技 指 江苏高投创新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达天智 指 鄂尔多斯市东达天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神华投资 指 深圳市神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瑞盈价值 指 深圳市瑞盈价值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评估基准日、基准日 指 2014 年 4 月 30 日 

《重组报告书》 指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公司章程》 指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指 上交所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华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国枫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 修订）》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77 号）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57 号）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3 年修订）》 

《信息披露通知》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证监公司字[2007]128 号） 

报告期 指 

西南药业的报告期为：2011 年度、2012 年度、2013 年度、

2014 年 1-9 月；奥瑞德的报告期为：2012 年度、2013 年

度、2014 年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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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

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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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根据西南药业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决议、西南药业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重组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重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西南药业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对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调整的议案》

等资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由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转让、

配套融资四项交易组成，其中，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转让三

项交易同时生效、互为前提，任何一项内容因未获得监管部门批准或因其他原因

而无法付诸实施的，则其他各项内容均应自动失效并终止实施，已经实施完毕的

部分应当无条件恢复原状；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转让为配套

融资的前提和实施条件，但最终配套融资实施与否不影响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股份转让的实施。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如下： 

1、重大资产置换 

西南药业以其截至基准日 2014 年 4 月 30 日经评估的全部资产、负债扣除

截至该日经审计的累计未分配利润对应的等值现金 11,284.09 万元之后的剩余

部分，与奥瑞德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左洪波持有的以截至基准日 2014 年 4 月 30

日经评估的奥瑞德股份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西南药业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的全部资产、负债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的天健兴业进行了评估，西南药业净资产评估值为 54,080.82 万元，扣除截至

基准日经审计的累计未分配利润对应的等值现金 11,284.09 万元之后，置出资产

作价 42,796.73 万元。 

奥瑞德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的全部权益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联

评估，奥瑞德 100.00%股权评估值为 376,633.81 万元，注入资产作价 376,633.81

万元。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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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德 100.00%股权作价经上述置换后的差额部分由西南药业向奥瑞德全

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相关议案的西南药业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7.42 元/股（即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并经除息调整后的价格），上述发行价格已经西南药业

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资产重组注入资产为奥瑞德 100.00%股权，经具有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的中联进行了评估，评估值为 376,633.81 万元。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根

据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和发行价格确定。本次置出资产和注入资产置换

后的差额为 333,837.08 万元。 

根据西南药业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及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方案进行调整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西南药业向奥瑞德全体股东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

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西南药业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并经除息调整后的

价格，即 7.42 元/股，合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449,915,173 股；在定

价基准日至新股发行完成日期间，若西南药业再次发生分红、配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

进行调整。 

根据西南药业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及西南药业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公开披露的《2014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西南药业 2014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4 年 12

月31日股本290,146,29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11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319.16万元，利润分配已于2015年 4月 21日实施完毕。

由于定价基准日后西南药业再次发生现金分红事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

行价格由原 7.42 元/股调整为 7.41 元/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由原来的

449,915,173 股调整为 450,522,346 股，调整后西南药业向奥瑞德各股东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具体数量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西南药业股份数 

1 褚淑霞 97,326,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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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西南药业股份数 

2 上海泓成 68,141,206 

3 左洪波 58,419,822 

4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 39,579,388 

5 上海祥禾 38,256,933 

6 哈工大实业总公司 49,944,250 

7 苏州松禾 12,719,870 

8 瑞盈价值 9,199,310 

9 李湘敏 8,867,684 

10 高冬 8,517,168 

11 神华投资 8,478,628 

12 隋爱民 6,358,970 

13 曹振峰 5,615,163 

14 瑞盈精选 4,241,240 

15 东达天智 4,239,311 

16 上海精致 3,505,155 

17 中小企业天津创投 3,242,269 

18 江苏高投创新科技 2,804,123 

19 杨鑫宏 1,926,960 

20 黄建春 1,873,004 

21 费日宁 1,657,183 

22 王玉平 1,637,914 

23 杨舒敏 1,503,028 

24 张学军 1,464,489 

25 高娟 1,425,949 

26 谭晶 1,387,410 

27 李明飞 1,310,330 

28 远立贤 1,040,556 

29 路正通 847,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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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西南药业股份数 

30 李文秀 824,736 

31 年冬瑶 423,928 

32 李旭 423,928 

33 卜祥春 420,075 

34 安希超 369,976 

35 徐纪媛 346,851 

36 褚春波 346,851 

37 李铁 346,851 

38 苏伟 346,851 

39 辛志付 231,233 

40 张春辉 231,233 

41 韩楚齐 177,278 

42 阮涛 154,155 

43 张磊 154,155 

44 赵慧杰 115,614 

45 付珊珊 77,075 

合计 450,522,346 

上述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西南药业将拥有奥瑞德 100%

的股份，奥瑞德成为西南药业全资子公司。 

3、股份转让  

上述重大资产置换完成后，左洪波以其经置换获得的全部置出资产价值

42,796.73万元和现金41,300.00万元作为对价受让太极集团所持有的西南药业

29.99%的股权，即 87,014,875 股。 

4、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高本次重组绩效，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西南药业

计划向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不超过 103,000.00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25%，所募集资金用于奥瑞德“大尺寸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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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材料产业基地扩建项目”和秋冠光电“蓝宝石窗口片基地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西南药业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公告日为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并经除息调整后的价格，即 7.42 元/股。根据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上

述发行价格计算，西南药业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 13,881.40

万股。在定价基准日至新股发行完成日期间，若西南药业再次发生分红、配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底价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数量亦

作相应调整。 

由于西南药业于定价基准日后发生现金分红事项，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底

价由原来的 7.42 元/股调整为 7.41 元/股，故本次交易向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发行

的股票数量亦应相应调整，且由西南药业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西南药业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4 年 8 月 11 日，西南药业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

的议案； 

2014 年 9 月 2 日，西南药业 2014 年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职工安置方案； 

2014 年 9 月 4 日，西南药业与左洪波等 45 名股东签署了《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西南药业的控股股东太极集团与左洪波签署了《股份

转让协议》，西南药业与左洪波、褚淑霞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 

2014 年 9 月 5 日，西南药业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2014 年 9 月 23 日，西南药业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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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2015 年 1 月 23 日，西南药业与左洪波等 45 名股东签署了《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西南药业与奥瑞德相关业绩承诺方签署

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2015 年 1 月 25 日，西南药业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调

整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对本次重组的方案进行了部分调整。 

2、太极集团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4 年 8 月 11 日，太极集团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同意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转让西

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关于公司为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组

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同意西南药业

本次重组事宜； 

2014 年 9 月 5 日，根据本次重组置出资产和注入资产的评估结果，太极集

团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西南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转让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

议案》等，就太极集团转让标的股份事宜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审议； 

2014 年 9 月 22 日，太极集团召开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同意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转让西

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份股权的议案》、《关于公司为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组

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议案》； 

2015 年 1 月 25 日，太极集团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对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部分调整的议案》，

同意对西南药业本次重组方案进行部分调整； 

3、奥瑞德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4 年 8 月 11 日，奥瑞德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西南药业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奥瑞德与

西南药业进行本次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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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 23 日，奥瑞德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与西南药业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奥瑞

德与西南药业进行本次重组，并同意在本次重组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奥瑞德的

组织形式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且奥瑞德的全体股东同意放弃各

自就其他股东以持有的变更后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认购西南药业非公开发行股

份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2015 年 1 月 24 日，奥瑞德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公司与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部分调整的议案》

等议案，同意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部分调整； 

2015 年 4 月 20 日，奥瑞德召开 2015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股东向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股权暨公司类型、名称变更

的议案》，同意奥瑞德全体股东奥瑞德 10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西南药业；股权转

让后，奥瑞德公司类型变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公司名称变更为“哈

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4、交易对方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4 年 7 月 25 日，哈工大实业总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并通过决议，同意

西南药业与奥瑞德本次重组的整体方案，并同意西南药业向其发行股份购买其持

有的奥瑞德股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

具的并经工信部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且西南药业向其发行

股份购买奥瑞德股权尚需取得财政部批准； 

2014 年 7 月 30 日，上海泓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纳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作出决定，同意西南药业与奥瑞德本次重组的整体方案，并同意西南药业向其发

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奥瑞德股权； 

2014 年 7 月 28 日，江苏高投成长价值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高投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作出决定，同意西南药业与奥瑞德本次重组的整体方案，并同意西

南药业向其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奥瑞德股权； 

2014 年 7 月 30 日，上海祥禾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济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作出决定，同意西南药业与奥瑞德本次重组的整体方案，并同意西南药

业向其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奥瑞德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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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1 日，苏州松禾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松禾资本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作出决议，同意西南药业与奥瑞德本次重组的整体方案，并同意西

南药业向其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奥瑞德股权； 

2014 年 8 月 5 日，瑞盈价值投资决策委员会作出决议，同意西南药业与奥

瑞德本次重组的整体方案，并同意西南药业向其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奥瑞德股

权； 

2014 年 8 月 3 日，神华投资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西南药业与奥瑞德本次

重组的整体方案，并同意西南药业向其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奥瑞德股权； 

2014 年 8 月 5 日，瑞盈精选投资决策委员会作出决议，同意西南药业与奥

瑞德本次重组的整体方案，并同意西南药业向其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奥瑞德股

权； 

2014 年 8 月 5 日，东达天智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西南药业与奥瑞德本次

重组的整体方案，并同意西南药业向其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奥瑞德股权； 

2014 年 8 月 3 日，上海精致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精致投资有限公司作出

决定，同意西南药业与奥瑞德本次重组的整体方案，并同意西南药业向其发行股

份购买其持有的奥瑞德股权； 

2014 年 7 月 31 日，中小企业(天津)创投投资决策委员会作出决议，同意西

南药业与奥瑞德本次重组的整体方案，并同意西南药业向其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

的奥瑞德股权； 

2014 年 7 月 28 日，江苏高投创新科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江苏毅达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出决定，同意西南药业向其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奥瑞德股

权； 

除上述机构股东外，奥瑞德全体自然人股东已分别于 2014 年 8 月 11 日、

2014 年 9 月 4 日与相关方签署了《重组框架协议》以及《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同意西南药业与奥瑞德本次重组的整体方案，并同意西南

药业向其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奥瑞德股权。左洪波、褚淑霞及其一致行动人李

文秀、褚春波已于 2014 年 9 月 4 日与西南药业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5、其他有关单位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2014 年 8 月 19 日，哈尔滨工业大学出具“校国资发[2014]383 号”《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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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工业大学关于同意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借壳上市相关事宜的

决定》，同意西南药业与奥瑞德本次重组的整体方案，并同意西南药业向哈工大

实业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哈工大实业总公司持有的奥瑞德股权，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工信部备案的资产评估

报告确认的奥瑞德的评估值为依据，且西南药业向哈工大实业总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奥瑞德股权事宜须经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2014 年 8 月 20 日，工信部出具“工信财 201406”号《国有资产评估项目

备案表》，对“中联评报字[2014]第 724 号”《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拟借壳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上市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2014 年 8 月 29 日，涪陵区国资委向太极有限出具“涪国资发[2014]234 号”

《关于核准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评估结果的批复》，对“天兴评报字[2014]

第 0662 号”《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置出资产及负债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书》予以核准； 

2014 年 9 月 5 日，太极有限召开第六届董事局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同意对西南药业实施重大

资产重组，重组对象为奥瑞德，西南药业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须经中国证监会批

准后方可生效； 

2014 年 9 月 22 日，财政部资产管理司出具“财资便函[2014]2 号”《关于

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司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事项的批复》，原则同意哈

工大实业总公司与西南药业的资产重组事项； 

2014 年 11 月 5 日，商务部反垄断局向太极集团下发“商反垄初审函[2014]

第 186 号”《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商务部反垄断局经初步审查，决定对西南

药业重大资产重组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

其他事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2014 年 12 月 10 日，财政部出具“财资函[2014]31 号”《财政部关于批复

同意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司与上市公司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

组的函》，同意哈工大实业总公司与西南药业的资产重组方案； 

2015 年 1 月 20 日，工信部出具“工信财 201501”号《国有资产评估项目

备案表》，对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重组之目的而对注入资产进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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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评估而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 28 号”《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拟借壳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上市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2015 年 1 月 21 日，工信部出具“工信部财函[2015]40 号”《工业和信息化

部办公厅关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司与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

组的批复》，同意哈工大实业总公司与西南药业的资产重组方案； 

2015 年 4 月 14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2015]612 号”《关于核准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左洪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对西南药业本次重组事项予以核准。 

（三）本次发行概况 

1、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2、股票类型：A股 

3、股票面值：人民币1.00元。 

4、发行数量：26,410,256股。 

5、发行价格：39.00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

均价，最终发行价格将通过询价方式确定。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4年8月11日），其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即7.41元/股（经除息调整后），即本次发行价格定为不低于7.41元/股。 

6、募集资金及发行费用：根据 2015 年 5 月 29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验字[2015]000384 号《验资报告》，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为 1,029,999,984 元。保荐承销费用共计 1,900 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

的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010,999,984 元。本次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大尺

寸蓝宝石材料产业基地扩建项目”和“蓝宝石窗口片基地项目”两个募投项目。 

7、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

公司指定的验资账户，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独立财务顾问、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签订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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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8、发行股票的锁定期：本次向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获配投资者认购的股票

自发行结束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验资情况 

2015 年 5 月 29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验字

[2015]000384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5 月 29 日止，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1,029,999,984.00 元，扣除保荐、承销

费用人民币 19,00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010,999,984.00 元（大写：

拾亿壹仟零玖拾玖万玖千玖百捌拾肆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

26,410,256.00 元（大写：贰仟陆百肆拾壹万贰佰伍拾陆元），计入“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人民币 984,589,728.00 元（大写：玖亿捌仟肆佰伍拾捌万玖千柒

百贰拾捌元）。 

（五）证券发行登记情况 

截止到 2015 年 6 月 10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股份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六）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七）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法律顾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

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

见 

公司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在其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

行对象合规性报告中认为：“西南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过了必要的内部批

准和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

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

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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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

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的律师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在其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过

程的见证法律意见书中认为：“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内部批准和授权，具备实

施的法定条件，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本次发行已履行完毕的发行程序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法规和规范文件的规

定；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各发行对象所获配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

大会决议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股) 

限售股

(月) 
限售期截止日 

1 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384,615 12 个月 2016 年 6 月 9 日 

2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33,333 12 个月 2016 年 6 月 9 日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43,589 12 个月 2016 年 6 月 9 日 

4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46,153 12 个月 2016 年 6 月 9 日 

5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2,566 12 个月 2016 年 6 月 9 日 

 合计 26,410,256 -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2250 号 2 幢三层 370 室 

法定代表人：卓新章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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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15,384,615 股 

锁定期安排：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与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000 号 31 层 

法定代表人：章宏韬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3,333,333 股 

锁定期安排：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与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19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3,743,589 股 

锁定期安排：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与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八龙桥雅苑 3号楼 1室 

法定代表人：蒋月勤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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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无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3,846,153 股 

锁定期安排：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与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5、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号 4044-8 室 

法定代表人：叶俊英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102,566 股 

锁定期安排：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与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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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5 年 5 月 18 日，公司总股本为 740,668,644 股，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褚淑霞 97,326,383 13.14 

2 太极集团 93,980,381 12.69 

3 上海泓成 68,141,206 9.20 

4 左洪波 58,419,822 7.89 

5 哈工大实业总公司 49,944,250 6.74 

6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 39,579,388 5.34 

7 上海祥禾 38,256,933 5.17 

8 苏州松禾 12,719,870 1.72 

9 太极有限 11,384,769 1.54 

10 瑞盈价值 9,199,310 1.24 

 
合计 478,952,312 64.67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6月10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已完登记，公司总股本为

767,078,900股，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左洪波 145,434,697 18.96 

2 褚淑霞 97,326,383 12.69 

3 上海泓成 68,141,206 8.88 

4 哈工大实业总公司 49,944,250 6.51 

5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 39,579,388 5.16 

6 上海祥禾 38,256,933 4.99 

7 
兴业财富-兴盛71号鼎柏1期特定多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 
15,384,615 2.01 

8 苏州松禾 12,719,870 1.66 

9 太极有限 11,384,769 1.48 

10 瑞盈价值 9,199,310 1.20 

 
合计 487,371,421 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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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组交易结构，左洪波以其经置换获得的全部置出资产价值42,796.73

万元和现金41,300.00万元作为对价受让太极集团所持有的西南药业29.99%的股

权，即87,014,875股，该部分股权已于2015年6月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登记手续。 

四、本次发行申购与配售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740,668,644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为767,078,900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所占比例（%） 数量（股） 所占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450,522,346 60.83 476,932,602 62.18 

无限售条件股份 290,146,298 39.17 290,146,298  37.82 

合计 740,668,644 100.00 767,078,900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左洪波、褚淑霞夫妇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均未发生变化。 

五、本次发行申购与配售情况 

（一）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

加，本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增强，本公司后续业务发展所需资金得到有力保障。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人主营业务保持不变，本次发行不会对业务

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发行不会导致本公司业务和资产的整合。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使本公司股东结构发生一定变化，将增加与发行数量等

量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而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本公司其他原有股东持股比例将

有所下降。但是上述变化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化。本次非公开发行有

利于优化本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利于更为顺利地实施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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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战略，有利于维护并增加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构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

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发行人不会因此产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 

六、本次发行申购与配售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海通证券大厦 

电话：（0755）25869000 

传真：（0755）25969800 

经办人：赵立新、钱丽燕、李春、王悦来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张利国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号 A座 12 层 

电话：010-88004488 

传真：010-66090016 

经办人：孙林、熊洁 

（三）验资机构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单位负责人：梁春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号楼 12 层 

电话：010-58350516 

传真：010-52307480 

经办人：于建永、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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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西南药业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重组报告书； 

2、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4、其他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相关的重要文件。 

5、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 

6、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12日 

  

 

 


